
开平市教育局 ⒛%年学校课室灯光检测服务
需求书

一、服务概况

(一 )服务名称:开平市教育局⒛26年 光检测

服务

(二 )服务地点:开平市内
二、服务内容和要求 :

1、 供应商在江门市内提供自有或租赁 为服务

场所并为本项目派出人员及提供检测服务。

2、 供应商具备省级照明产品监督抽查检验经历,能协助学
校提供教室照明安装指导和培训。

3、 供应商根据要求,制定实施方案,经采购人同意后严格

按照方案的要求进行抽样、检测。

4、 供应商应具各以上所有产品的检测能力,独立出具检验

报告,不得分包给第三方。

5、 按要求及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、总结和建议。

6、 须保留履行服务项目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相关资料及

档案,包括形成的结果性文件供验收。

三、资格要求

1、 供应商应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、自然人或其他组

织 ;

2、 供应商应为具各教室照明的检验检测能力,并取得相应
的 CMA和 CNAS资质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。

四、公开选取方式和经费预算

(一 )公开选取方式:方案择优选取。
(二 )本项目经费预算为们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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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计划检测教室照明⒛ 间。
五、服务时间

自签合同之日起到⒛26年 12月 31日 止。

六、结算方式

具体结算方式以合同条款为准。

七、解决争议方式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,双方协商解决 ,协商不成的,

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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